机构代码：3312237009

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沪0113环罚〔2025〕15号

当事人：上海兴土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MA1HY84H62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星火公路188号1幢
法定代表人：王辉
2025年8月5日，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因接南通市海门生态环境局《关于移交跨区域偷运偷倒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违法行为线索的函》、宝山区城管执法局《关于宝环固运移（2025）3号调查回复》，对你单位开展调查，经调查发现，你单位转移固体废物（土方）出上海市贮存、处置，未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以上事实，有2025年8月5日调查询问笔录2份、2025年10月11日现场检查笔录、2025年10月11日现场拍摄照片，南通市海门生态环境局《关于移交跨区域偷运偷倒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违法行为线索的函》及附件1份，宝山区城管执法局《关于宝环固运移（2025）3号调查回复》1份：证明你单位转移固体废物（渣土）出上海市贮存、处置，未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的事实等证据为凭，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贮存、处置的，应当向固体废物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商经接受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后，在规定期限内批准转移该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未经批准的，不得转移。”的规定。
我局于2025年10月25日以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沪0113环听告〔2025〕11号）告知你单位听证申请权和陈述申辩权。因你单位要求，我局2025年11月12日举行听证，你单位无故缺席听证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五项和第二款、《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和《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表19，综合考虑1.违法行为的环境影响程度：0%；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0%；3.违法行为发生地：0%；4.环境违法次数：0%；5.对周边居民、单位等造成的不良影响：0%的裁量因素，我局决定对你单位处以如下行政处罚：
1.罚款(大写) 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你单位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本市工商银行或者建设银行的具体代收机构。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可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的要求，可在收到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局（印章）

                                   2025年11月14日
